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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随函转递关于第 1540(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

的第六次国家报告(见附件)。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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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月 30 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的附件 

  巴基斯坦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巴基斯坦一如既往地致力于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向国家或

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巴基斯坦制定了与最高国际标准持平的强有力的出口管制措

施和机制。 

 巴基斯坦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的目标，并于 2004 年、2005

年、2008 年、2009 年和 2017 年提交了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此外，巴基

斯坦在 2009 年提交了一份国家报告，作为其有关第 1540(2004)号决议全面审查

的意见的一部分。 

 第六次报告载有自 2017 年以来根据第 1540(2004)号决议采取的更多法定和

行动管制措施的最新情况。本文件应结合之前各次国家报告阅读。 

  第 1540(200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2 段 

  生物武器 

 各部之间正在对立法草案进行审议，以扩大执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

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相关国家措施的范围，包括

在与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相关领域的措施。 

 巴基斯坦就《公约》采取的自愿建立信任措施于 2019 年提交联合国裁军事

务厅。 

  化学武器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相

关《执行规则》(2010 年)正在更新之中，以扩大监管框架，从而涵盖化学品采购、

生产、储存、转让、运输、使用、进出口的安全和保安方面。 

  执行部分第 3(a)和(b)段：安全和保安 

 巴基斯坦高度重视与化学、生物、核和辐射领域有关的安全和保安问题。自

2017 年以来，已采取多项举措来进一步强化安全和保安工作。 

 为表明对核保安的持续承诺，巴基斯坦于 2019 年加入核保安联络小组，并

为此签署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情况通报(INFCIRC/899)所载该小组的《原

则声明》。 

 巴基斯坦核管理局颁布了《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条例》(PAK/925)。该条

例以原子能机构 INFCIRC/225/Rev.5 号文件、《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公约》及

其 2005 年修正案规定的义务、国际最佳做法和国家经验为依据。该条例提出核

材料实物保护要求，以免材料在使用、储存和运输期间未经许可被移走，并提出

保护核设施免遭破坏的要求。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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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巴基斯坦核管理局颁布了《放射源保安条例》(PAK/926)，该条例符合

原子能机构《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并签署了补充该准则的《放射源进出

口导则》。巴基斯坦核管理局保存着所有类别放射源国家登记册，以便进行跟踪。

2019 年，巴基斯坦还签署了补充《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的国际原子能机

构《废弃放射源管理导则》。 

 巴基斯坦根据国家要求和国际标准，部署了实物保护措施的现代技术解决方

案，其中包括在核设施和辐射设施部署识别、延迟和应对方案。实物保护措施包

括旨在实施预防、识别和尽量延迟工作的人员、设备和程序，以及消除恶意行为

的适当应对措施。 

 巴基斯坦核管理局还制定了《辐射防护条例》(PAK/904 修正案)，以便对辐

射水平高于天然本底辐射水平的废金属或再生金属产品或其他商品的生产、制造、

备制、储存、销售、进出口进行管制和监管。如果在国家入境点检测到进口的交

运货物、装载货物或集装箱的辐射水平高于天然本底辐射水平，应将其退回来源

国。 

 原子能机构-巴基斯坦核保安合作方案正在顺利实施，以改善和提升国家一

级的核保安及实物保护基础设施。根据该方案，已对 27 个核医疗中心进行升级。 

  执行部分第 3(c)和(d)段：边境管制 

 巴基斯坦正在为应对组织配置辐射探测设备，用于探测核保安事故或事件，

并采取初步应对措施。巴基斯坦十个主要出/入境点都配置了辐射探测设备。另外，

还设立了辐射评估小组，以便向海关当局和应对组织提供技术援助。 

 为确保核保安设备的可持续性和长期运行，巴基斯坦核管理局在国家一级设

立了一个技术支持单位，向相关利益攸关方提供科学技术援助，以便打击非法贩

运核材料行为。 

  加强国家出口管制的措施 

 自 2007 年成立以来，战略出口管制司持续采取措施，加强巴基斯坦的国家

出口管制架构。 

 巴基斯坦定期审查和修订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有关的货物、技

术、材料和设备《国家管制清单》。 

 自 2005 年发布首次公告(第 1078(I)/2005 号法定管制令)以来，一个部际联合

工作组四次对《国家管制清单》进行修订和更新：(a) 2011 年 7 月、(b) 2015 年 3

月、(c) 2016 年 11 月、(d) 2018 年 7 月。上述清单与核供应国集团和导弹技术控

制制度等国际出口管制制度的清单协调一致。原子能机构将最新版《国家管制清

单》作为信息通报分发(INFCIRC/928)。 

 《管制清单》的定期修订表明，巴基斯坦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核国家，在推进

共同的不扩散目标方面有持久决心和持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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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成立一个部际许可证审查委员会，并已发出公告(参见 2018 年 3 月 29 日

第 412(I)/2018 号法定管制令)。此举进一步加强了机构间协调，以加强 2004 年

《与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及其运载系统有关的货物、技术、材料和设备出口管制法》

的实施工作。 

 作为防洗钱和防止资助扩散努力的一部分，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国家反扩散

单位，以便遵守国际要求。 

  执行部分第 7 段和第 8(d)段：向学术界和产业界进行宣传并提高公众认识 

 战略出口管制司对学术界、研究机构、工商界和公众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宣

传，以提高认识并加强国家出口管制法的执行。该司还与高等教育委员会协作，

专门为学术界和研究人员举办研讨会。在这方面，定期安排举行讨论和介绍，参

与方包括工商业联合会、研究人员和学术界、行业协会和执法机构。 

 战略出口管制司开通了一个专门网站(www.secdiv.gov.pk)，用于及时传播以

下方面信息并提高认识：战略出口管制相关方面和安全理事会关于不扩散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的相关决议。为进一步协助出口商，该司在网站上发布了货物查询工

具，出口商可利用该工具方便地评估货物是否受出口许可限制。 

 此外，巴基斯坦于 2017 年和 2018 年组织了两次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

号决议和出口管制的国际研讨会，以推动国际最佳做法的交流。最近一次研讨会

于 2018 年 5 月 9 日和 10 日举行，主题是“战略出口管制的现状与未来”。2017

年 10 月 31 日，还在伊斯兰堡举行了关于有效实施战略出口管制的措施的全国研

讨会。上述研讨会获得国内外人员的广泛参与并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得到好评。 

 巴基斯坦还接待了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和澳大利亚集团的数次外联访问。2018

年 3 月，导弹技术控制制度的一个代表团，包括该制度主席访问伊斯兰堡。 

  援助与合作 

 巴基斯坦认为，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是切实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

决议，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切实执行该决议的关键推动因素。 

 巴基斯坦是原子能机构若干安全和保安委员会，包括核保安咨询组和核保安

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巴基斯坦与原子能机构密切合作，积极参与该机构在国际上

促进核安全与核保安的努力。专家们定期参加原子能机构的活动，为编制原子能

机构核安全与核保安文件及培训材料提供服务，包括参加原子能机构派往成员国

的核安全与核保安领域专家团，其工作内容包括评估实施核电计划国家的监管基

础设施。 

 巴基斯坦与原子能机构合作，定期举办核安全与核保安领域的培训课程。若

干国家从培训方案中受益。 

 2012 年，巴基斯坦设立核保安英才中心。该中心包括巴基斯坦核保安英才中

心、全国安全和安保研究所以及巴基斯坦工程和应用科学研究所。中心设有实物

保护外部实验室和实物保护内部实验室，两个实验室均配有实物保护装置。 

http://www.secdiv.gov.pk/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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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保安英才中心已发展成为区域和国际核保安培训中心。该中心为专门的核

保安部队开设专门课程，内容侧重于情报、反间谍、人的可靠性方案、材料管制、

衡算和核材料实物保护，包括运输过程中的保护。中心数次主办国家、区域和国

际培训课程。自提交第五次国家报告以来，为 10 900 人举办了核保安工作各学科

的培训。此外，中心与原子能机构协作，定期举办与核保安和核安全有关的各领

域的讲习班和研讨会。 

 自 2017 年以来，全国安全和安保研究所举办了实物保护和核保安领域的 146

期培训班和讲习班，培训超过 2 800 人。自 2017 年以来，在巴基斯坦核保安英才

中心举办了 4 期国际培训班、1 期区域培训班和 14 期国家培训班。在原子能机构

协助下，来自 46 个会员国的 140 多名国际参与者参加了在该中心举办的培训。

2020 年，计划举办 4 期国家培训班。2021 年，拟开设 2 个国际课程并举办 4 至

5 期国家培训班。 

 巴基斯坦化学武器公约国家主管部门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协调，

举办了 9 期援助与保护问题国际高级课程，58 个国家的 216 名学员接受了培训。

2020 年，正在组织第十期援助与保护问题国际高级课程。 

 此外，该巴基斯坦国家主管部门在国家一级举办了 11 期援助与保护课程，

培训了来自应急单位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超过 275 名参与者。 

 巴基斯坦的一名独立专家担任禁化武组织教育和外联咨询委员会成员，还有

一名独立专家是禁化武组织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显示出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禁

化武组织制度。 

 自 2017 年以来，巴基斯坦国家主管部门与美利坚合众国化学品保安计划协

作，定期举办关于化学品安全和保安的研讨会、讲习班和专题讨论会，培训包括

当地产业界制造商、学术界成员、进口商和运输商在内的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

迄今为止，共举办 5 次此类讲习班。第六次讲习班将于 2020 年举办。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提供援助 

 多年来，巴基斯坦在安全和有保障地利用核能以及为和平目的在化学和生物

领域加以应用方面取得相当丰富的经验和专门知识。 

 巴基斯坦随时准备在其具备专门知识的领域，包括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有关的领域回应具体要求，向相关国家提供包括培训在内的援

助。 

 上述领域包括： 

  战略性出口管制 

• 建立出口管制法律和监管框架 

• 对执法人员进行两用物项识别培训 

• 向产业界进行宣传和提高公众认识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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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合规和自我监管 

• 发放许可证官员培训 

• 向学术界和研究机构进行宣传，建立合规机制 

  核保安培训及援助 

• 介绍实物保护体系实效评估 

• 执行有关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的核保安建议 

• 放射源的保安问题 

• 前线人员的辐射探测技术 

• 警报评估和启动应对行动的技术支持能力 

• 辐射探测设备的可持续性和出口支持能力 

• 监管制度之外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材料的威胁评估和得知风险情况下

的办法 

• 威胁评估和设计基准威胁 

  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培训和援助 

• 协助建立《化学武器公约》问题国家机关，包括起草与《公约》有关的

立法以及对应急人员和执法机构进行高级培训 

• 面向公众和学术界开展行业宣传并提高其认识 

  未来行动计划 

 在中短期内，巴基斯坦正在开展以下工作： 

• 积极考虑尽早实施原子能机构国际实物保护咨询服务任务 

• 关于实施《生物武器公约》的立法 

• 加强《化学武器公约执行规则》(2010 年)，以扩大监管框架，使其涵盖

安全和安保层面 

  杂项 

 通过机构间进程，巴基斯坦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规定的义务，

审查现有立法、监管及行政架构，查明需要改进的领域，并在必要时提出有关通

过新的监管和立法文书及执行机制的建议。在这方面，巴基斯坦于 2018 年 8 月

成立协调、审查和监测机构间委员会，并就此发布公告(参见 2018 年 8 月 28 日

第 1067 (I)/2018 号法定管制令)，以便切实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打击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扩散的决议和决定，并监督和监测落实情况，确保上述决议和决定得到有

效执行。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S/AC.44/2020/2 

 

7/7 20-08105 

 

 巴基斯坦化学武器公约国家主管部门自成立以来，坚定不移地加强和执行

《公约》制度。按照《公约》规定，巴基斯坦已公布了 24 个化学行业。截至 2019

年，禁化武组织已在巴基斯坦进行了 21 次视察。 

 巴基斯坦有一个“单一小规模设施”，该设施于 2019 年 8 月接受禁止化学武

器组织视察员的视察，被宣布为附表 1 类别中最好的设施之一。该设施在核查制

度中发挥有效作用，加强了禁化武组织调查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的能力。 

  结论 

 上述措施和步骤表明，巴基斯坦致力于利用先进的科技能力实现全球不扩散

目标并为此作出贡献。 

 巴基斯坦完全支持采取有效管制措施，防止为恶意目的滥用战略物资。与此

同时，有必要在因扩散关切而实施管制与各国为努力满足其合法发展需要获取上

述物资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 

 巴基斯坦拥有成为国际出口管制制度正式成员的必要资格和专门知识。作为

第一步，巴基斯坦寻求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巴基斯坦希望，该集团遵守透明、客

观和非歧视性标准，确保平等地对待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国家的

加入申请，从而加强不扩散制度。 

 


